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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济政办字〔２０２０〕１０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济南市推动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作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 （单位）：

《济南市推动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１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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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推动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作实施方案

为推动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作，进一步改善农民出行条

件，根据 《山东省推动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作方案》（鲁政

办字 〔２０１９〕１７４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目标任务。按照 “雨天不踩泥，晴天不起土”的

基本标准，结合实际，因地制宜，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积极

性，采取多种形式硬化农村通户道路。到２０２０年年底，基

本实现全市农村通户道路硬化。

（二）实施范围。除纳入近３年内搬迁、撤村并居、社

区和城区规划的村庄，以及远离村庄的散户 （１５户以内）

和常年无人居住的行政村外，剩余行政村内９５％以上的住

户实现通户道路硬化。

（三）实施进度。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，累计完成６０％的剩

余建设任务；１０月底前全面完成我市确定的剩余建设任务，

基本实现农村通户道路硬化；１１月底前完成通户道路硬化

验收工作，全面总结评估实施效果。

二、组织方式

（一）规划引领，统筹推进。各区县政府 （含代管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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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的功能区管理机构，下同）应科学制定村庄搬迁、撤村

并居以及社区和城区建设规划，确保农村通户道路建设规划

与村庄规划有效衔接。对近期拟实施绿化、路灯、排水以及

污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村庄，应与通户道路建设统筹考

虑，科学安排，避免 “前建后挖”，造成资源浪费。

（二）政府主导，群众参与。建立市级引导扶持，区县

政府、镇 （街道）组织具体推进、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机

制。市级履行统筹推进和督导指导职责。各区县政府是农村

通户道路硬化工作的实施责任主体，负责制定实施方案、明

确工作计划、落实推进措施、统筹安排资金，承担施工安

全、质量、进度、管理主体责任；引导农村广大党员干部发

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带领村民参与通户道路硬化。

（三）因地制宜，突出实用。各区县政府要按照 《山东省

村内道路硬化技术指南》有关技术要求，结合当地实际，根

据不同村庄的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，制定切实可行的硬化方

式及标准，合理选取硬化材料。村内干道宜采用水泥混凝土

或沥青混凝土路面；连通农户道路可采用水泥混凝土或沥青

混凝土路面，或就地取材，采用块石、卵石、红砖、预制砖、

风化料、建筑废弃料等建筑材料实施道路简易硬化。穿越村

庄宽度４米以上的村内干道，宜采用 “统一设计、统一招标、

统一监理”的规范管理模式；连通农户道路的硬化，可由村

级组织牵头，鼓励村民采用自主、互助方式参与施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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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进实施

（一）扎实开展调查核实工作。各区县政府要结合撤村

并居等规划，对村内道路状况开展调查统计，进一步核实通

户道路工程量，逐村建立工作台账。（各区县政府负责）

（二）科学研究确定实施方案。各区县政府要按照本方

案要求，结合实际制定通户道路硬化工作整体推进实施方

案，明确任务目标、进度安排、政策措施、工作要求等。逐

村制定硬化方案，实行 “一村一策”，镇 （街道）审核，区

县审定。市交通运输部门组织专业技术机构实施监督指导。

（各区县政府、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负责）

（三）加强工程建设质量管理。建立落实农村通户道路

硬化工程质量和安全责任制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对施工组

织、材料采购、质量监督等环节严格把关，强化施工现场巡

查与验收，保证工程质量符合标准要求。各村要成立质量监

督小组，充分发挥村级组织和村民的监督作用，确保建成群

众满意工程。（各区县政府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住房城乡建

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负责）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市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作专

班，市交通运输局牵头，负责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作监督监

理。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市交通运输局做

好全市农村通户道路硬化验收工作。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因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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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宜组织做好通户道路周边绿化工作；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

责统筹其职责范围内的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通户道路硬化的

衔接实施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指导各区县政府在编制

村庄规划时突出农村通户道路建设规划相关内容；市财政局

负责安排市级补助资金，并督导各区县财政部门落实农村通

户道路硬化支出责任；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协调指导各区县政

府落实好通户道路硬化相关生态治理工作；市水务局负责协

调指导各区县政府，与有需求的相关通户道路硬化同步建设

排水管网。（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）

（二）落实资金保障。各区县政府要建立财政保障机制，

积极筹集建设资金，制定具体奖补政策。市级按照市、区县

４∶６的比例设立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奖补资金，分两年列入

预算，２０２０年预拨５０％，２０２１年根据各区县工作完成情况

和考核评价结果拨付奖补资金。区县财政要积极统筹 “美丽

乡村”建设、城乡环卫一体化、“四好农村路”等涉农资金，

用于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程，同时充分调动村民自愿出资出

劳的积极性，引导社会各界以多种方式捐资捐助。（各区县

政府、市财政局负责）

（三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区县政府要成立由交通运输、

财政、生态环境、住房城乡建设、水务、农业农村等部门组

成的工作专班，明确牵头、监管等责任部门，落实具体建设

主体，实施专业设计、专业监理，落实好全过程建设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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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市政府有关部门要采取定期督导巡查、不定期明查暗访

等方式对实施进度、资金落实、工程质量等进行督导，确保

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作任务圆满完成。（各区县政府、市交

通运输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负责）

　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监

委，济南警备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市委，市工商联。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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